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5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广东司农”）对中房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

大不确定性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2020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等规定，公司董事会

对导致非标意见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的内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持续经营”所述，贵公司 2025 年收入尚未形

成稳定业务模式，合并净利润为-19,077,966.21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

计未分配利润为-609,394,576.47 元。 

贵公司虽在财务报表附注 “十四、（二）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中披露了相关改善安排，但截至目前主营业务尚未恢复，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同时，贵公司未充分披露为改善持续经营状况、扭转经营亏损已实

施及拟实施的具体应对方案，亦未对前述方案的可行性开展充分分析论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我们独立于贵

公司，并遵守了独立性准则中适用于公众利益实体财务报表审计的规定，同时履

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董事会专项说明 

近年来，由于公司无土地储备，无在建项目、开发资金紧张，存量投资性房

产持续减少等原因，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业务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充分认识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足的现状，一方面加

大现有资产和物业的出租、出售力度，同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加大各项费

用控制力度；另一方面，公司持续经营将继续围绕房地产主业，市场化寻找优质



房地产项目，全面开展以房地产合作开发、开发代建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

等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多元化业务模式，逐渐改善公司房地产开发主业长期停滞

的局面，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经营业绩。 

鉴于目前房地产行业整体市场环境不佳，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寻找风险可控、

可行性较强的房地产项目机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经营情况的改善仍需较

长时间。 

三、董事会意见 

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主要内容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对于广东司农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公司董

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并高度重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将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上述事项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说明。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